
防城港市社会保险中心


防城港市社会保险中心关于符合领取失业

保险职业技能补贴条件人员名单的公示

（2026年第二批）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人社部发〔2025〕1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知》（桂人社发〔2025〕19号）的规定，经审核认定，符合领取失业保险职业技能补贴条件的人员74人，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3月2日至3月8日，共7天。
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3月8日前邮寄或直接送防城港市社会保险中心待遇核定科（地址：防城港市金花茶大道560号310室，邮政编码：538001），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

业务咨询电话：0770-3235100；投诉举报电话：0770-3235198
附件：符合领取职业技能补贴条件人员名单（2026年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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